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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通过的关于第984/2020号来文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第七十六届会议(2023年4月17日至5月12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托德·布赫瓦尔德、克劳德·海勒、埃尔多安·伊什詹、柳华文、前田直子、伊维亚·普册、阿娜·拉库、塞巴斯蒂安·图泽和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 

	来文提交人：
	Robert Nijimbere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典

	申诉日期：
参考文件：
	2020年1月10日(首次提交)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4和第115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20年1月31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3年4月21日

	事由：
	将据称面临酷刑风险的人遣返布隆迪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实程度

	实质性问题：
	不推回

	《公约》条款：
	第3条


1.1	申诉人是Robert Nijimbere, 布隆迪国民，胡图族，1989年12月12日生于布隆迪的布琼布拉。他曾在瑞典申请庇护，但遭到拒绝，他声称将他遣返回布隆迪将构成缔约国违反《公约》第3条。缔约国根据《公约》第22条第1款发表了声明，声明于1986年1月8日生效。申诉人没有律师代理。
1.2	2020年1月31日，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114条第1款，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问题报告员行事，要求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来文期间不得将申诉人遣返回布隆迪。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是布隆迪国民，胡图族，出生于布琼布拉。他的父母都在1993年布隆迪大屠杀中丧生。2009年7月，他成为反对党民族解放力量的成员；当时，他住在布琼布拉的Musaga区。他因政治原因被拘留过两次。2010年5月17日，布隆迪执政党的青年联盟，即远望者民兵的成员要他停止与选举有关的活动，警察还将他拘留了两天。2010年9月，[footnoteRef:4] 他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被警察拘留。拘留期间，他在另外两人在场的情况下遭受四名警察实施的酷刑，他们讯问他的政治活动，还问他关于民族解放力量主席的信息，为什么加入该党，以及其他党员的姓名和武器藏在哪里。审讯期间，申诉人被迫脱下衣服，被倒吊起来并用钝器，包括枪托击打。他的头部受到重击，一时失去了知觉。他恢复意识后，决定合作。随后他被释放，并被带到医院治疗在审讯中受的伤。离开医院后，申诉人决定躲藏起来。 [4: 		申诉人没有说明确切日期。] 

2.2	2011年5月27日，申诉人作为一名摩的司机工作时，受到一名携带枪支并被一伙人追赶的不明身份者的威胁。该名武装人员强迫申诉人高速将他运到另一个地点。申诉人在一个检查站被迫停下时，武装人员喝令他继续开车，并向两名警察开枪。申诉人不得已停住，跳下摩托车。袭击者随后驾车离开。申诉人联系了他的姑姑，这是他父母被杀后最亲近的人，她劝他躲起来，因为这一事件已经在国家电视台广泛传播，包括他的摩托车和证件的影像。留在摩托车上的这些证件中，还有申诉人的党员证。鉴于局势险恶，申诉人决定离开该国。
2.3	2011年5月28日，申诉人在他姑姑的一个熟人的帮助下离开了布隆迪。他越过边境，来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基戈马。他后来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达累斯萨拉姆国际机场登上一架飞机，飞往欧洲。
2.4	2011年6月19日，申诉人抵达丹麦，并在那里申请庇护。申请遭到拒绝，[footnoteRef:5]他被指令返回布隆迪。他声称，丹麦当局作出决定时，正当反对前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第三任期的抗议引发他所居住的Musaga区的军营遭到袭击。申诉人离开丹麦，前往瑞典，在那里他东躲西藏，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况。 [5: 		申诉人没有提供任何佐证文件或关于在丹麦的庇护程序的进一步细节。他只是指出，丹麦当局确实承认他的陈述是可靠的，但认为鉴于他的政治活动知名度不高，他面临的风险是有限的。] 

2.5.	2015年12月23日，申诉人在瑞典申请庇护。申诉人提供的文件表示，在欧洲指纹数据库中检查了他的指纹后，瑞典当局注意到他以前曾在丹麦申请庇护。2016年2月16日，决定将申诉人移送丹麦。对此，投诉人于2016年3月15日以不合规为由提出申诉。2017年7月6日，警方宣布不可能在规定期限内移送，2017年8月9日，警察逮捕并拘留了申诉人。申诉人于2017年8月10日提交了第二份庇护申请。
2.6	2018年4月17日，瑞典移民局拒绝了申诉人的庇护请求，称他提供的支持其申诉的文件缺乏真实性，包括证明其政治派别的党员证。该局称，申诉人的陈述无法弥补这些缺陷。
2.7	2019年5月27日，最高行政法院驳回了申诉人对该决定的上诉。申诉人指出，法院的确承认他与民族解放力量党有某种联系，确认他因此政治联系而遭受酷刑，并承认布隆迪存在武装冲突。然而，法院再次对申诉人提交的一些文件缺乏证据效力表示关切，质疑布隆迪当局在最初的酷刑八年后对他实施酷刑的可能性，并注意到他的政治活动知名度不高。法院认为没有必要提供国际保护。
2.8	2019年7月24日，最高行政法院确定没有新的证据，驳回了申诉人提出的上诉。2019年8月21日，申诉人向当局提交了一份出生证明副本、一份证明其政治派别的确认书副本和一份证明其为全国自由大会党党员的证件副本。[footnoteRef:6] 2019年9月3日，他再度提出的复审请求被驳回，因为最高行政法院已经就此事作出裁决。2019年9月23日，申诉人再次请求重开他的案卷，提供了更多关于他所提交文件的信息，并补充说他参加了在瑞典的乌普萨拉的政治活动。他声称，关于反对布隆迪政府的政治抗议以及他曾参与其中的信息已经在布隆迪传播，可能会导致额外的风险，因为他仍然是反对党的成员。申诉人还提供了一份医疗证明，显示他患有乙型肝炎，需要持续的医疗监测，而布隆迪很可能无法提供这种监测。2019年10月3日，瑞典当局确认了它们不重审此案的决定。2019年10月11日，申诉人提交了补充文件，包括出生证明原件，但他的诉求于2019年10月17日被瑞典当局驳回，因为没有提供补充的或新的内容。2019年11月5日，申诉人应要求与瑞典移民当局会面，计划他返回布隆迪的细节。 [6: 		据申诉人称，民族解放力量党更名为全国自由大会党，但保持了相同的政治价值观和领导地位。] 

2.9	申诉人指出，该国的总体人权状况并未改善，反而日趋恶化，并提及缺少活跃的民间社会组织、钳制独立媒体、关闭联合国驻布隆迪人权办事处以及该国的其他事件。他解释说，鉴于他是反对派政党的成员，他确实面临个人风险。他认为，因为与他的政治派别和活动有关的因素，他曾两次遭到拘留和酷刑，这一事实证明了这种风险。他补充说，2011年的摩的事件可能具有政治影响，加剧了他的风险，因为摩托车上有他的党员证，他回国后可能会因涉嫌杀害两名警察而被起诉。申诉人还补充说，2010年1月以来，远望者民兵日益频繁地招募男童和青年男子，攻击性也加强了。他指出，他在布隆迪已无亲人。他提到布隆迪调查委员会2019年的报告，[footnoteRef:7] 强调了关于反对派成员和流亡归来者遭到袭击、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的信息。 [7: 		A/HRC/42/49.]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将他强行遣返布隆迪将构成瑞典违反《公约》第3条。
3.2	申诉人称，瑞典当局认为如果将他遣返原籍国，他不会面临真实的、针对个人的和迫近的酷刑风险，但这一评估是错误的。他提出，当局确实知道他是一个政治反对党的成员，而且他一直生活在一个以支持反对派而闻名的地区。此外，他指出，移民当局承认他因与政治活动相关的原因被任意拘留并遭受酷刑，但他们却不认为他返回布隆迪后会面临酷刑或虐待风险。申诉人补充说，他惧怕被送回布隆迪，在那里他可能会遭受酷刑甚至难逃一死。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20年9月30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缔约国提出，根据《公约》第22条第2款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3条(b)项，应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因为它明显缺乏依据。关于实质问题，缔约国争辩说，来文并未表明《公约》遭到违反。
4.2	关于事实，缔约国提及瑞典移民当局的决定，并补充说，申诉人所提交文件的英文版本似乎没有经过适当的翻译，有严重瑕疵，并有几处错误。为此，缔约国提交了政府对移民局2018年4月17日决定、移民法院2019年5月27日判决和移民局2019年9月5日决定的译本。缔约国提及2015年12月23日的首次庇护申请，以及关于将申诉人移送丹麦的决定。它澄清说，随后，2017年8月10日，申诉人再次申请庇护。由于将他移送丹麦的期限已经到，瑞典移民局认为瑞典有责任处理该申请。缔约国列举了它进行的各种程序，这些程序导致了不给予申诉人难民身份或居留许可的决定。缔约国指出，它于2020年1月31日执行了委员会要求的临时措施，移民局在同一天决定暂缓执行对申诉人的驱逐令，直至另行通知。
4.3	关于可否受理，缔约国没有质疑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这一事实。缔约国认为，来文明显缺乏依据，因此根据《公约》第22条第2款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3条(b)项不可受理。缔约国还提及委员会先前在H.I.A.诉瑞典案中的决定，[footnoteRef:8] 其中委员会认为，关于指称违反《公约》第3条的申诉因证据不足而不可受理。 [8: 		CAT/C/30/D/216/2002.] 

4.4	关于实质问题，缔约国提及《外国人法》体现了与《公约》第3条规定的原则相同的原则。缔约国辩称，瑞典当局所作的评估在范围上比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要宽泛得多，因为它包括了寻求庇护和申请居留许可的其他理由。它指出，国家当局能够很好地评估寻求庇护者提交的材料，并评估陈述的可信度。它回顾了委员会的判例，其中相当重视有关缔约国机构对事实的调查结果，[footnoteRef:9] 并补充说，应由缔约国的法院，而不是委员会，来评估具体案件中的事实和证据，除非可以断定评估事实和证据的方式显然是武断的或构成了执法不公。[footnoteRef:10] [9: 		缔约国提及N.Z.S.诉瑞典(CAT/C/37/D/277/2005)，第8.6.段；N.S.诉瑞士(CAT/C/44/D/356/2008)，第7.3段以及S.K.等人诉瑞典(CAT/C/54/D/550/2013)，第7.4段。]  [10: 		缔约国提及G.K.诉瑞士(CAT/C/30/D/219/2002)，第6.12段。] 

4.5	缔约国进一步争辩说，当局有足够的信息作出充分知情、透明和合理的风险评估，并指出，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国家裁决不充分或国内诉讼的结果是武断的或构成了明显错误或司法不公。此外，它回顾，布隆迪是《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缔约国澄清说，它不想低估对布隆迪当前人权状况可能合理表达的关切，但认为不能认为该国当前的局势表明普遍需要保护所有来自该国的寻求庇护者。缔约国表示，因此，委员会所作评估必须像瑞典移民当局所做的那样，根据申诉人的个人情况，侧重于申诉人被遣返布隆迪的可预见后果。
4.6	关于申诉人的个人情况，缔约国重申，他于2011年5月离开布隆迪，这样做是出于自身考虑，因为他涉嫌卷入一起与其政治观点无关的罪行。缔约国提及，自申诉人离开布隆迪以来所过去的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用以评估他遭受违反《公约》第3条的待遇的真实风险。它补充说，没有证据支持申诉人曾经或目前在布隆迪反对派中担任重要职务的说法。缔约国进一步指出，申诉人在2011年5月离开原籍国之前，于2011年4月获得了新的身份证。缔约国强调，在2010年事件后，申诉人在布隆迪逗留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与布隆迪当局有过接触。此外，缔约国指出，申诉人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在瑞典的政治活动意味着他在返回布隆迪后会面临违反该第3条的虐待。因此，缔约国认为，申诉人的陈述以及其申诉所依据的事实，不足以认定申诉人返回布隆迪后可能面临的虐待风险符合相关要求，即风险是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因此，缔约国补充说，在目前情况下，执行驱逐令不会构成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所承担的义务。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21年3月21日，申诉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他指出，瑞典已经承认他加入了民族解放力量和全国自由大会等政党，并指出，在他与一名心理医生进行了两天的面谈同时医生进行了各种医疗检查之后，缔约国承认他在原籍国遭受了酷刑。
5.2	关于缔约国称他的政治活动偏于知名度不高的说法，申诉人指出，他在反对派中的作用是“政治动员者”，主要目标是“宣传或讲授政党意识形态”。他指出，虽然“政治动员者”不是一个正式头衔，但以此身份行事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总统和他的政党竭力对民众进行严密的就地控制，以便将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愿景强加于人，这就导致了对基层政治动员者的迫害和威胁。他重申，布隆迪的反对派受到攻击，并回顾，2011年5月的摩的事件会被解释为政治行为，因为在扣押他的摩托车时还拿走了他的党员证。他还强调，瑞典当局承认他遭受的拘留和酷刑是出于政治动机。
5.3	关于缔约国认为申诉人一直留在该国并曾与地方当局有过接触，申诉人澄清说，他是通过他姑姑在相关市政当局工作的一个熟人获得身份证的，并补充说，他本人从未踏足过相关办公室的所在地。他补充说，他在2010年遭受酷刑后没有立即离开该国，因为“逃离该国不是一个人可以说做就做的事”。他指出，当时，许多试图逃离该国的人失踪了，或者后来发现已经死亡，有时被分尸后扔进鲁济济河。
5.4	申诉人辩称，缔约国承认，他提供的关于他曾参加乌普萨拉反对布隆迪总统第三任的抗议活动的信息是自洽的，并补充说，瑞典当局知道照片是由政府的密探拍摄的，后来在布隆迪传播。
5.5	申诉人提及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第2011/95/EU号指令第4条第(4)款，该款规定，申请人已经遭受迫害或严重伤害或面临遭受这种迫害或伤害的直接威胁的事实，严重表明申请人有充分理由恐惧遭受迫害或将面临严重伤害的真实风险，除非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迫害或严重伤害不会再次发生。他还提到布隆迪问题调查委员会2020年8月13日发布的报告，[footnoteRef:11] 以及该委员会关于对男子实施酷刑和性暴力的详细结论的摘录。[footnoteRef:12] 他转述了委员会的部分调查结果，回顾说该国的重大侵犯人权行为仍然有其政治因素，并指出委员会确定它有合理理由相信在布隆迪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其中一些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11: 		A/HRC/45/32.]  [12: 		英文摘录可查阅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IBurundi/A_HRC_45_CRP_1_Extracts_EN.docx。]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22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
6.2	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委员会除非能够确定个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
6.3	缔约国认为，来文不可受理，因为它明显缺乏依据。然而，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提出的论点涉及到实质性问题，应根据案情加以处理。因此，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7.1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第4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强行遣返布隆迪是否会构成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所承担的义务，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推回)至该国。
7.3	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在返回布隆迪后将面临遭受酷刑的人身危险。在评估这一风险时，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然而，委员会回顾，作出这种判断的目的是确定当事人本人在将被遣返的国家是否会面临遭受酷刑的真实和可预见的风险。一国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情况本身并不意味着有充分理由认定某人回到该国后可能遭受酷刑，还必须提出其他理由证明当事人本人面临风险。反之，不存在一贯公然侵犯人权的情况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其所处的特定情况下不会遭受酷刑。[footnoteRef:13] [13: 		例见Y.B.F.、S.A.Q.和Y.Y.诉瑞士(CAT/C/50/D/467/2011)，第7.2段；R.S.M.诉加拿大(CAT/C/50/D/392/2009)，第7.3段；E.J.V.M.诉瑞典(CAT/C/31/D/213/2002)，第8.3段。] 

7.4	委员会回顾其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特别是其第45段，并将根据该段评估“充分理由”，并认为在申诉人被驱逐的情况下，当与风险有关的事实本身的存在会影响申诉人在《公约》下的权利时，酷刑风险即是可预见的、针对个人的、当下存在的和真实的。个人风险迹象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申诉人或其家庭成员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活动；没有公平待遇和审判保障的逮捕或拘留，以及此前遭受的酷刑。关于对根据第22条提交的来文的实质问题适用《公约》第3条一事，举证责任由来文提交人承担，他必须提出一个可以论证的理由，即提出有根据的论点，表明遭受酷刑的危险是可预见的、当下存在的、针对个人的和真实的。[footnoteRef:14] 委员会还回顾，它相当重视所涉缔约国机关的事实调查结论。然而，委员会不受这些调查结论的约束，并将依照《公约》第22条第4款，考虑到每个案件的所有相关情况，自由评估其所掌握的资料。[footnoteRef:15] [14: 		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38段。]  [15: 		同上，第50段。] 

7.5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论点，即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一旦被遣返布隆迪，将遭受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声称他是一个反对派政党的成员，并因与其政治派别和活动相关的原因被拘留过两次。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的论点，即他因政治原因而被拘留得到了瑞典移民当局的承认，他所遭受的酷刑也得到承认。申诉人还提出，他返回布隆迪后有被拘留的风险，因为他卷入了2011年5月的摩的事件，这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政治行为。他辩称，他在瑞典参与了政治活动，这可能会增加他返回布隆迪后的风险，因为据称相关影像已在该国传播。申诉人还强调了他的原籍国的艰难时世，并援引布隆迪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称，有合理理由相信那里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其中一些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7.6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国家当局能够很好地评估寻求庇护者提交的材料，并评估陈述的可信度。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不想低估对布隆迪当前人权状况可能合理表达的关切，但认为目前的局势不能被视为普遍需要保护所有来自该国的寻求庇护者。同样，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辩称，申诉人在拘留和酷刑事件后在该国逗留了很长时间，他是出于自身考虑离开该国的，他曾与地方当局有过接触，没有证据支持申诉人曾经或目前在布隆迪反对派中担任重要职务的说法。
7.7	考虑到各方提出的论点，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提够了足够的要素，表明如果将他遣返布隆迪，他会面临遭受违反《公约》第1条(与第2条一并解读)的待遇的风险。正如缔约国所承认的，这主要是基于申诉人的说法，即他是一个政党的成员，这导致他在两个不同的情况下被拘留，并且在一次拘留期间遭受了酷刑。据称申诉人在布隆迪反对派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这一事实并不排除他面临再次遭受酷刑的真实的、针对个人的和紧迫的风险的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早先的拘留和酷刑情况，而且这些情况已有记录且得到了承认。在这方面，委员会提及申诉人的论点，即鉴于布隆迪的国家状况，地方和基层的政治活动分子也面临特定风险，尤其是来自远望者民兵的风险。就此而言，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表示，据布隆迪问题调查委员会称，在提交申诉前后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主要是反对派政党及其成员，主要肇事者被确定为远望者民兵成员以及单独或与警方或国家情报局联合行动的地方行政官员。[footnoteRef:16] 在这方面，布隆迪问题调查委员会在2019年指出，大多数案件发生在远望者民兵控制的农村地区，远望者民兵试图控制当地人口，迫使他们效忠保卫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footnoteRef:17] 2020年，该委员会确定，酷刑行为仍在继续，其主要目的是恐吓、控制、压制或惩罚持有所谓的或实际的政治观点，拒绝加入执政党或者与武装运动有联系妇女和男子。[footnoteRef:18] 该委员会还间接提到了地方一级反对党外围成员面临的这种风险，它报告说，在布隆迪获取资源的唯一途径是掌握权力或靠拢权力，这是导致侵犯人权行为的根本原因之一，即犯罪者试图消除所有政治反对派，以确保少数人继续掌权并攫取财富。[footnoteRef:19] [16: 		A/HRC/45/32，第28和29段。另见CAT/C/BDI/CO/2/Add.1，第14和15段。]  [17: 		A/HRC/42/49，第21段。]  [18: 		A/HRC/45/32，第58段。]  [19: 		同上，第65段。] 

7.8	关于缔约国承认申诉人遭受了任意拘留和酷刑，委员会注意到，移民法院于2019年5月27日驳回了申诉人的上诉，尽管事实上瑞典移民局已经获得了一份与酷刑相关的伤害评估，显示申诉人所受伤害以及这些伤害如何得以持续，而且一项调查表明该伤害评估与身心检查结果是一致的。[footnoteRef:20] 同一法院指出，申诉人遭受酷刑的事实严重表明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移民法院还指出，它认为申诉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曾因其政治观点而遭受布隆迪当局的酷刑。[footnoteRef:21] 此外，申诉人称其卷入了2011年5月的摩的事件，这可能意味着地方当局仍在搜寻他。同时，布隆迪问题调查委员会指出，一些回返者继续面临地方官员和守望者民兵的敌视，他们对回返者进行恐吓和威胁。[footnoteRef:22] 委员会认为，这些因素本应引起缔约国的注意，它们构成了须更深入地调查所称风险的充分理由。[footnoteRef:23] [20: 		斯德哥尔摩行政法院，移民法庭11分庭，案件编号UM 7908-18, 判决书，2019年5月27日。]  [21: 		同上。]  [22: 		A/HRC/45/32，第60段。]  [23: 		Magloire Gbadjavi诉瑞士(CAT/C/48/D/396/2009)，第7.8段。] 

7.9	根据向其提交的所有材料，并考虑到布隆迪的人权状况，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和可以论证的理由，使委员会认为，他返回原籍国的一个可能的可预见后果是，他将面临遭受《公约》第3条意义上的酷刑的真实的、当下存在的和针对个人的风险。
8.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第7款行事，认为将申诉人遣返布隆迪将构成缔约国违反《公约》第3条。
9.	委员会认为，根据《公约》第3条，缔约国有义务依照《公约》规定的义务和本决定重新审议申诉人的庇护申请。还要求缔约国在重新审议庇护申请期间不将其驱逐出境。
10.	根据议事规则第118条第5款，委员会请缔约国在本决定送交之日起90天内，向委员会通报其针对上述意见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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